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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

年
12

月
4

日晚
，

在中央电视台
“

2009

全国十大法制人物
” 《

法治的力量
2009

》

主题颁奖晚会上
，

当一位
84

岁的老人
步履蹒跚走向舞台中央时

，

全场掌声雷动
，

人
们以崇敬的泪光注视着他

———

郑宜栋
。

一夜之间
，

这位来自江西省上饶县一个
偏僻山村老人的诚信美德传遍大江南北

。

晚会主持人在颁奖词中念道
：“

欠债还
钱

，

是他最纯朴的承诺
；

诚信为金
，

是他最坚
定的信仰

。

白发老人郑宜栋
67

年节衣缩食
，

替父还账
，

实现了一个公民对公序良俗和法
律秩序的自觉支持和一生坚守

。 ”

67

年前的
“

父债
”

1925

年
6

月
，

郑宜栋出生在江西省上饶
县黄沙岭乡麻墩村的一户农民家庭

。

父亲经
营着祖上传下来的一间榨油作坊

。

1942

年
10

月
3

日
，

当地的一名甲长与荷
枪实弹的乡丁抓当地农民做民夫

，

当年
17

岁
的郑宜栋被抓

。

父亲在与甲长争执中被乡丁
开枪打死

，

兄长被打成重伤
，

当晚死于医院
。

郑宜栋父亲去世后为他留下近百页的账
簿

，

上面详细记载着郑家拖欠他人债务的数
量和金额

。

一些债主看到郑家的家境
，

上门表示
“

这
笔债不要再提了

，

算是我们帮你一把吧
！ ”

乡
亲们的举动让郑宜栋深感内疚

，

他发誓无论
多么艰难也要还清债务

。

从此
，

郑宜栋作为欠债人开始了
67

年的
还债之路

。

随后几年
，

郑宜栋起早贪黑下地干活
，

打
短工

，

做挑夫
，

翻山越岭到福建贩盐
……

1943

年底
，

他还上了第一笔债
———

村民翁小二家
的

40

斤桐油
。

截至
1949

年
，

郑宜栋偿还了
3039.65

元
钱和部分油料

，

但离账本上所欠
106

户债主
的数字还相距甚远

。

旧债未还又添新债
解放以后

，

郑宜栋先后担任民兵营长
、

区
农协主席

、

县农技站站长
、

公社党委书记等职
务

。

由于妻子没有工作
，

子女们在农村老家
，

全家人仅靠他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度日
。

此间
，

尽管郑宜栋想尽早还债
，

但心有余
而力不足

，

加之家人不慎将当年父亲留下的
账簿丢失

，

失去了还债凭据
。

1974

年春
，

郑家的百年祖屋被大风吹倒
了一堵墙

，

掀掉了一半房瓦
……

1975

年郑宜
栋举债

2000

元修建了一栋新屋
。

郑宜栋的二儿子郑永国回忆
：“

当年为
了早一天还清债务

，

一家老小十来口人四季
难沾荤腥

，

常常以野菜充饥
……

父亲在外工
作

，

一日三餐大多以五分钱一碟的青菜应
付

，

唯一的一件毛衣穿了
25

年
，

袖口缝了
8

次
……

他担任公社书记后
，

经常要到县里开
会

，

每次步行往返数十里
，

只为节省
1

元钱
的交通费

。 ”

1985

年郑宜栋退休
，

日渐衰老的他和重
病在身的老伴儿靠并不多的退休金过着清贫
的日子

。

1987

年底
，

郑宜栋偿还了
1975

年修建
新屋时所欠的

2000

多元债务
。

“

父债子还千古不变
”

1994

年初
，

遗失多年的账簿终于找到
了

，

郑宜栋召开家庭会议
，

打算偿还
50

多年
前的旧债

。

对于老郑的决定
，

家人有着不同的看法
。

妻子郑荣仙
：“

时间过去
50

多年了
，

债主
们大多已离世

，

还债不一定找得着人
，

如果债
主要计算利息

，

怎么算得清
？ ”

孩子们
：“

这是当年家里遭难欠下的债
，

债主们都很体谅
，

从没来索要过
，

这点事他们
恐怕早都忘记了

。 ”

也有好心人劝告
：“

人死债烂
，

早了结了
……”

郑宜栋认为
：“

父债子还
，

千古不变
。

事情
已过去了

50

年
，

郑家已经对不住人家
，

再不
偿还

，

我百年之后无颜面与这些恩人想见
，

这
笔债还定了

！ ”

一日
，

当掷源村年逾九旬的陈文忠老人
接过郑宜栋递交的

56

斤油时
，

惊异地说
：“

当
年我挑了几担茶子去郑家油坊榨油

，

不料你
的父亲和哥哥遇害

，

孤儿寡母十分可怜
，

我不
忍心上门要债

，

本以为这几十斤油早就落空
了

，

没想到过了
50

多年
，

你会亲自上门还债
。

有情有义
、

少有的好人
！ ”

50

年后的还债历程
由于年代久远

，

账本上记载的
106

位债
主尚有

6

人在世
，

为此
，

老郑还债经历了不少
波折

。

当郑宜栋一路辗转找上门时
，

许多已故
债主的子孙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

。

有些债主
生前用的是小名

、

别名
，

真实姓名无人知晓
，

老人多次为找不着债主犯难
。

当地乡亲为老
郑的行为所感动

，

主动帮他打听
、

查寻
。

庙坳
村的翁惟慎

、

掷源村的邱堪祥等几位债主的
后人

，

就是在当地乡亲的帮助下查寻到的
。

有的债主早已毫无音讯
，

但老郑仍不放
弃

。

账簿记载
：

当年黄沙源溪寺一位法号为
“

达志师
”

的年轻和尚
，

欠油
15

斤
。

多年来
，

郑
宜栋先后来到附近的东岳庙

、

龙潭庙
、

沙溪青
岩寺

、

清水横山庙等十几座庙宇查找
，

均无结
果

。

后听说已经
90

多岁的
“

达志师
”

在江西庐
山东林寺出家

，

老人便设法查到东林寺的电
话号码

，

但几次查寻对方告知寺内没有此人
。

无奈之下
，

郑宜栋来到当年
“

达志师
”

出
家的黄沙源溪寺

，

按
15

元
/

斤的现价
，

折成
232

元人民币的油料款
，

交给寺里的负责人
代收

。

1997

年
，

70

多岁的郑宜栋省吃俭用攒下
一笔钱

，

按照当年父亲留下的账簿记载上门
还债

。

有人考虑到他在外工作几十年
，

年事已
高

，

经不起路途奔波
，

建议采用张贴通告的方
式

，

让债主们上门领取油料和现金
。

但郑宜栋
坚持认为

，

过了这么多年
，

许多债主已经去世
，

应该亲自上门偿还旧债
，

并向他们赔礼道歉
。

1997

年
1

月
16

日
，

郑宜栋购买了茶油
188.4

斤
、

菜油
426.6

斤
、

桐油
136

斤
，

带上
1

万元现金从上饶县城返回他的老家
———

黄沙
岭乡麻墩村

。

在乡亲的带领下
，

年迈的郑宜栋利用
7

天
的时间

，

顶着寒风和雪花
，

步履艰难地踩着泥
泞不堪的乡间小路

，

按照账簿的记载
，

辗转于
大屋

、

掷源
、

源塘
、

浏源
、

祝坞垅
、

杨家岭
、

庙坳
等

10

多个村庄
，

找到了
96

位债主
，

还上一桶
桶油料

，

不足部分则按当时油料的市场价格
，

折成现金偿还
。

债主已去世的
，

则还给他们的
子孙

，

债主没有后人
，

则请其亲友代收
……

“

补足
”

欠债
一次

，

郑宜栋在与他人聊天时发现
，

解放
前人们用的是老秤

，

以
16

两一市斤计量
，

而解
放后所用的是新秤按

10

两一市斤计量
。

当年
父亲以老秤称油料

，

而
1997

年自己返乡还债
时则是按新秤计算

……

这一发现
，

让郑宜栋
深深自责

：“

这笔债欠了那么多年
，

已经很对不
起债主

，

还债时又一次亏欠了人家
。 ”

于是
，

他
决定再选择时间回乡

，

补足欠债
。

郑宜栋找人了解老秤与新秤之间的具体
差额

，

经过论证
，

郑宜栋决定按照
15%

的比
例补偿债主

。

他按照账本记载
，

把所欠
106

户
债主的油料仔细重新换算过后

，

积攒再次去
老家还债的钱

。

2008

年
12

月
9

日
，

距第一次还债
12

年
后

，

已经
84

岁高龄的郑宜栋带着现金
，

由年
迈的妻子郑荣仙陪同再返故乡

。

郑宜栋的到来使小山村沸腾了
，

债主们
坚决拒收老郑再次送来的钱物

，

但郑宜栋反
复表明愧疚之情

，

情急之时老泪纵横
……

大屋村的一位债主早已故去
，

他的儿子
对郑宜栋说

：“

俺爹生前没有说过这件事
，

我
不能不明不白地收你的油

！”

郑宜栋让他看账
簿上的记载

，

他仍然说
：“

假如当年你父亲还
了俺家的油忘记销账了呢

？

我若收了你的油
，

就是没有良心
。 ”

2008

年
，

老郑补足
106

户债主的债务共
计人民币

1870.03

元
，

加上
1997

年
，

偿还
106

户人家的旧债
27303.57

元
，

解放前偿还的
3039.65

元
，

郑宜栋的偿债总额为
32213.25

元
，

以及桐油
、

茶油和菜油
873.45

斤
。

坚守公序良俗
郑宜栋两次偿还旧债的举动

，

在当地引
起了强烈反响

。

债主说
：“

当年
，

郑宜栋的父亲
收了茶籽没打收条

，

我们没有债务凭据
，

郑宜
栋如此高龄

，

冒着冬寒亲自上门来还
50

多年
前的旧债

，

真是世间少有
。 ”

有的乡亲说
：”

现今社会
，

他能主动上门
偿还我们早就放弃的旧债

，

天底下难找这样
的好人

……”

老郑两次返乡还债时
，

许多热心
的乡亲要打电话

，

请报社
、

电视台来宣传报道
这一感人事迹

，

但被郑宜栋阻止
。

老人说
：“

欠
债还钱

，

天经地义
。

我只是做了早就该做的
事

，

如今迟了几十年才来还债
，

而且没有支付
利息

，

已经十分对不起债主
，

还有什么值得宣
扬的呢

？ ”

郑宜栋的事迹被人们得知后引起极大反
响

。

署名
“

叶子
”

的网友说
：“

原来自己居住的
这个小县城还有这样朴实

、

执着
、

诚信的老
人

，

令我心生敬佩
！ ”

《

法治的力量
2009

》

年度法治人物推选委
员会成员

，

公安大学叶林教授说
：“

我特别提名
小人物

，

一位坚持替父还债
67

年的八旬老人
郑宜栋

，

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下
，

他是个奇人
。 ”

江西省社会学学会会长王明美表示
：“

从
郑宜栋老人的故事中

，

我们看到了在一个衣
食无忧的社会

，

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精神面貌
的向往

。

现在老人当选法治人物
，

他的行为彰
显了诚实守信的公民精神

，

获奖实至名归
。 ”

职工取得职业病鉴定
，

单位破产清算
完毕

；

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互踢皮球
……

2010

年
1

月
4

日星期一

6

版
7

版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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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
新华社记者
邹伟顾瑞珍谭浩
去年底

，

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
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

《

侵权责任法
》，

使人
们有了一部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

“

行动指
南

”。

动物伤人责任划分
侵权责任法规定

，

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
损害的

，

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
权责任

，

但能够证明损害是被侵权人故意或
者重大过失造成的

，

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
任

。

违反管理规定
，

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
造成他人损害的

，

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
当承担侵权责任

。

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
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

，

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
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

。

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
，

动物园
应当承担侵权责任

，

但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
责的

，

不承担责任
。

遗弃
、

逃逸的动物在遗弃
、

逃逸期间造
成他人损害的

，

由原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
承担侵权责任

。

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的责任划分
侵权责任法第

４９

条规定
，

因租赁
、

借用
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
时

，

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
的

，

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
范围内予以赔偿

。

不足部分
，

由机动车使用
人承担赔偿责任

；

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
生有过错的

，

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
。

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
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

，

发
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

，

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
围内予以赔偿

。

不足部分
，

由受让人承担赔
偿责任

。

产品缺陷损害赔偿
侵权责任法规定

，

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

品存在缺陷
，

造成他人损害的
，

销售者应当
承担侵权责任

。

因运输
、

仓储者等第三人的
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

，

造成他人损害的
，

产
品的生产者

、

销售者赔偿后
，

有权向第三人
追偿

。

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
、

销售
，

造
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

，

被侵权人
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

。

药品
、

医疗器械缺陷损害赔偿责任
侵权责任法第

５９

条规定
，

因药品
、

消毒药剂
、

医疗器械的缺陷
，

或者输入不
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

，

患者可以
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

，

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
。

患者向医
疗机构请求赔偿的

，

医疗机构赔偿后
，

有
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
构追偿

。

首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
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

，

这是我国法律中第一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
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
说

，

我国之前的法律当中规定了死亡赔偿金
、

残疾赔偿金
，

但是死亡赔偿金
、

残疾赔偿金如
何计算

，

包含的内容是什么
，

法律当中并没有
具体的规定

。

而侵权责任法第一次明确了死
亡赔偿金

、

残疾赔偿金
，

包含精神损害赔偿金
的金额

、

计算办法等
。

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怎么
认定

，

什么情况下构成精神损害赔偿
，

以及精
神损害赔偿究竟赔多少

，

确实存在争论
。

侵权责任法第
２２

条规定
，

侵害他人人
身权益

，

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
，

被侵权
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

。

王胜明表示
，

这个规定
，

一是把精神损
害赔偿严格限制在侵害人身权益上

，

侵害人

身权益包括侵害生命权
、

健康权
、

名誉权
、

隐私权等
，

但不包含财产权
。

二是什么情况
下构成精神损害

，

侵权责任法用了
“

严重精
神损害

”

这个词
。

“‘

严重
’

怎么理解
？

我们认为像轻微的
精神损害

，

原则上不能够请求精神损害赔
偿

，

否则诉讼成本很高
。”

王胜明说
，

对于什
么叫做严重的精神损害赔偿

，

以后的司法解
释可以做进一步的具体规定

。

利益难以确定由法院判定
侵权责任法第

２０

条规定
，

侵害他人人
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

，

按照被侵权人因此
受到的损失赔偿

；

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
定

，

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
，

按照其获得的
利益赔偿

；

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
定

，

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
致

，

向法院提起诉讼的
，

由法院根据实际情
况确定赔偿数额

。

此外
，

侵权责任法还规定
，

侵害他人造
成人身损害的

，

应当赔偿医疗费
、

护理费
、

交
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

，

以及
因误工减少的收入

。

造成残疾的
，

还应当赔
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

。

造成死
亡的

，

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
。

解读侵权责任法

宁波镇海
:

法院依法判决职工终获赔偿
债权人诉至法院要求判决撤销转

让行为获支持
。

40

万元轿车
1500

元
“

卖
”

给亲属
侵权责任法三项内容与劳动者

关系密切
。

劳动者工作期间侵权由
“

东家
”

担责
“

中华老字号
”

南京四明眼镜店不
断接到消费者的询问

。

�中华老字号为何频遭
“

山寨
”

郑宜栋老人的故事感人至深
，

其一生坚守公序良俗
，

履行法律义务的
生活节操令人敬佩

。

今天
，

我们刊发郑宜栋老人的故事
，

除去将他的故事告知世人外
，

另一
原因是

，

春节将至
，

各行各业都在进行审查合同履约情况
、

清欠农民工工资
的事项

，

遵守公序良俗
，

履行法律义务应该是该项工作恪守的准则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84

岁郑宜栋
67

年的还债历程
———106

户债主债务全部还清
王健根

从
1942

年至
2008

年
，

郑宜栋
67

年履行债务人的义务
，

终于将全部欠债还清
。

图为郑老伯和
他的老伴儿手持

67

年前父亲留下的欠债账簿
。

最高法院出台司法公开
新规定

“

过问案件
”

也要公开
据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陈菲
）

最高法院日
前公布了

《

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
》。

其中规定要
“

建立健全过问案件登记
、

说
情干扰警示

、

监督情况通报等制度
，

向社
会和当事人公开违反规定程序过问案件
的情况和法院接受监督的情况

”。

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说
，

近
年来

，

各级法院在司法公开方面采取了
一系列有效措施

。

但随着形势的发展
，

群
众对司法公开和透明的要求越来越高

，

原来的一些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群众的
新要求和新期待

。

针对当前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
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

，

规定向社会承诺
六项公开

：

———

立案公开
。

针对当前群众反映
比较强烈的不知道是否受理

、

不知道为
什么不受理

、

不知道不受理该怎么办的
“

三不知
”

问题
，

特别是不予受理再审申
请的情况不清楚的问题

，

规定明确要求
：

立案阶段的相关信息应当通过便捷
、

有
效的方式及时向当事人公开

。

———

庭审公开
。 《

司法公开六项规
定

》

首次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基本情
况应当公开

，

当事人有权依法申请回避
。

规定还要求
：

建立健全有序开放
、

有效管
理的旁听和报道庭审的规则

，

消除公众
和媒体知情监督的障碍

。

依法公开审理
的案件

，

旁听人员经过安全检查就可进
入法庭旁听

。

因审判场所所限
，

应当通过
随机方式确定旁听人员

。

———

执行公开
。

规定要求进一步健
全和完善执行信息查询系统

，

丰富信息
内容

，

方便当事人查询执行案件信息
。

同
时

，

要求执行工作重点环节和事项应当
及时告知当事人

，

执行中的重大进展应
当通知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

。

———

听证公开
。 《

司法公开六项规
定

》

原则规定了法院对开庭审理程序之
外的涉及当事人或者案外人重大权益的
案件实行听证的

，

应当公开进行
。

实行公
开听证的案件限定在申请再审案件

、

涉
法涉诉信访疑难案件

、

司法赔偿案件
，

执
行异议案件以及对职务犯罪案件和有重
大影响案件的减刑

、

假释等
。

———

文书公开
。

规定要求
，

除涉及国
家秘密

、

未成年人犯罪
、

个人隐私以及其
他不适宜公开的案件和调解结案的案件
外

，

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
上公开发布

。

———

审务公开
。

规定要求
：

探索建立
各类案件运转流程的网络查询系统

，

方
便当事人及时查询案件进展情况

。

通过
便捷

、

有效的方式及时向社会公开关于
法院工作的方针政策

、

各种规范性文件
和审判指导意见以及非涉密司法统计数
据及分析报告

，

公开重大案件的审判情
况

、

重要研究成果
、

活动部署等
。

最高法院就法院
接受舆论监督发布规定
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陈菲
）

最高法院日前
日就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专
门发布了一个规定

，

明确指出
，

对于公开
审判的案件

，

新闻媒体记者和公众可以
旁听

。

审判场所坐席不足的
，

应当优先保
证媒体和当事人近亲属的需要

。

这一名为
《

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
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

》

要求
，

有条件
的审判法庭根据需要可以在旁听席中设
立媒体席

。

记者旁听庭审应当遵守法庭
纪律

，

未经批准不得录音
、

录像和摄影
。

规定明确指出
，

对于正在审理的案
件

，

法院的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
得擅自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

。

对于已经
审结的案件

，

法院可以通过新闻宣传部
门协调决定由有关人员接受采访

。

对于
不适宜接受采访的

，

法院可以决定不接
受采访并说明理由

。

规定强调
，

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
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

，

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
、

新闻记者自律组
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
议

。

对违反法律规定
，

包括损害国家安
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

，

泄露国家秘密
、

商业秘密的
；

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
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

，

损害
司法权威

、

影响公正审判的
；

以侮辱
、

诽
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

，

或者损害当事
人名誉权等人格权

，

侵犯诉讼参与人的
隐私和安全的

；

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
，

歪曲事实
，

恶意炒作
，

干扰人民法院审
判

、

执行活动
，

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
；

其
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

、

影响司法公正
的

，

依法追究相应责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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